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石林众泰石业有限公司矿山固废利用项目》

环评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众泰石业有限公司矿山固废利用项目
	石林县鹿阜街道办新宅村委会小新冲村
	石林众泰石业有限公司
	遵义天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项目投资5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2.9万元，项目的原料废石主要来自于项目区8个矿山已经开采的废石料和石林众泰石业有限公司小新冲石灰岩矿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石料。年产建筑砂石料70万吨，其中砂21万吨、瓜子石15万吨、公分石27万吨、筑路碎石7万吨。
	主要环境影响：1、水环境2、大气环境3、声环境4、固废

对应措施：1、施工期施工废水经简易沉淀后用于厂区洒水抑尘，不外排；运营期生活污水经隔油池、污水收集池处理后，回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堆场淋漓水经废水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2、施工期采用定期洒水抑尘方式，有效减少扬尘产生的影响；运营期通过厂区硬化+洒水抑尘，能使无组织废气厂界内达标排放，食堂油烟安装油烟净化器，排放油烟达《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小型规模标准）。3、施工期噪声满足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运营期合理布置机器设备，采取必要的噪声防治措施，场界噪声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4、施工期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可回收利用的回收利用，其余用于场地回填；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泥沙运输至矿区堆土场堆放。



